
广东台山红树林保护碳汇认购协议书
碳汇凭证编号：         



甲方（项目组织方）
单位名称：台山市大湾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认购人）
姓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双方本着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本合同所称红树林保护碳汇是指依据《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开发并经第三方核证的二氧化碳。
第三条 甲方对位于广东镇海湾红树林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广东台山汶村镇红树林省重要湿地、广东台山深井镇红树林省重要湿地红线范围内的红树林地的碳汇享有合法开发权和处分权。甲方已就前述红树林地实施碳汇开发，并有权出售上述红树林地产生的碳汇，本次交易的红树林保护碳汇来源于第一监测期（2010 年 1月 1 日-2025 年 1 月 1 日，碳汇总量共 41191.9 吨）。
第二章	交易标的的交付与成交价款的缴纳
第五条 本合同 项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元/吨，交易碳汇量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₂e),成交价款总额为人民币大写XX	（小写XX元）。
第六条 甲方和乙方一致同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视为甲方已将碳汇交付给乙方。乙方对碳汇的现状有充分了解，并且不持任何异议。
第七条 甲方和乙方一致同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按缴款通知要求一次性向甲方付清上述成交价款。
第三章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甲方就本次交易的碳汇，为乙方颁发碳汇凭证，并协助乙方向自然资源局资产登记部门申请碳汇登记，乙方不得转让流转。
第九条 乙方有权通过甲方官方指定平台查询其认购碳汇对应的项目信息、碳汇注销公示情况。
第十条乙方确认，本次认购基于自愿原则。所获得的碳汇凭证是代表一定量红树林保护碳汇的绿色资产凭证，彰显了乙方对生态保护的贡献。甲方认可该凭证作为绿色资产的内在价值。
第十一条 双方理解，该绿色资产凭证当前主要用于生态价值确认，暂不直接等同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抵消凭证。随着国家碳市场体系的完善及红树林碳汇方法的纳入，若未来该凭证项下的碳汇量有资格进入法定的碳中和抵消市场，甲方将协助乙方向自然资源局资产登记部门按照国家届时有效的规则，办理相关的资产登记或转化手续，以支持该绿色资产实现其完整的市场价值。
第四章合同的生效与变更
第十二条 任何对本合同的修改或补充，均需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认。
第五章 争议解决
第十三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其他
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 乙方在此确认，其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本合同全部条款。

甲方（项目组织方）确认：
台山市大湾能源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乙方（认购人）确认：
我已充分理解并同意上述所有条款，自愿认购红树林保护碳汇。
（电子签名/确认信息）
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